关于举行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

兴趣小组活动“新理念 新模式”研讨活动的

通   知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神，继续推动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新理念、新模式”的探索和交流，中国儿童中心拟于2014年9月召开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双新”研讨暨培训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培养健康人格视角下的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的创新与发展
2． 活动任务 
    探讨教育发展新趋势，交流兴趣小组活动及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突出“健康人格”教育主题，聚焦校外教育的本体价值，研究教育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分享课程建构、活动设计、项目发展和队伍提升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前两届“双新会”研讨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具有知识融合、手段多元和功能综合等特点的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索与创新，发挥生活世界和体验活动对少年儿童发展的价值，突出“活动育人 实践育人”的优势，以更加开放融通的办学理念，促进少年儿童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活动时间   2014年9月15日—19日

    15日报到，16日至18日为研修活动，19日离会。       

四．活动地点    北京—中国儿童中心  

五．参加活动人员 

校外教育机构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六．主要内容
   （一）专家讲坛：重点介绍国家有关政策及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和校外教育新理念。

 （二）案例分享：集中进行相关研究成果、典型活动、特色课程、品牌项目、优秀社团和管理案例的展示与点评。 

   （三）专项研修：开展美术、文艺、体育和科技等专项研修。

 （四）名师互动：围绕会议主题，名师现场进行案例分析、经验分享和学术探讨。

 （五）才艺展示：参会人员进行主题性创意才艺展示，促进交流，相互学习。

七．提交材料基本要求

（一）体现对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和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的探索，能反映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的“健康人格”育人目标、“实践性”活动原则和“综合性”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

（二）范围包括：优秀管理案例、兴趣小组活动典型案例、优秀社团活动案例、特色课程体系、品牌项目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兴趣小组活动教研论文或科研报告。

（三）文字材料要简明扼要、特色突出，字数在5000字以内。

（4） 典型活动案例要在提交文字材料的同时，提供20分钟之内视频文件。

     请将文字资料、视频文件压缩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至中国儿童中心教务处，并注明单位。

（五）截止时间：2014年6月30日

我们将从各单位提交的材料中遴选出优秀论文、优秀案例，进行大会交流、展示，并辑集出版。本次活动将为“十佳”现场展示优秀案例作者提供交通费和住宿费。

请各单位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交流材料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中国儿童中心教务处电子信箱。

双新会电子信箱： cccsxh3@126.com  （第三届专用）

活动具体安排将于7月中旬发补充通知。

    八.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3号中国儿童中心教务处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010）66514331（可传真）、（010）66136350

双新会电子信箱：cccsxh3@126.com  （第三届专用）

    双新会Q Q群：224866208                                                                    

    联 系 人：高云、王芳、丁建平 

附件1：第三届全国“双新会”参会回执

附件2：第三届全国“双新会”交流材料报表

                                            中国儿童中心

                                          2014年3月20日

附件1： 

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双新会”参会回执

	单 位 名 称
	

	通 讯 地 址
	
	邮政编码
	

	拟定参会人员
	性别
	职务
	专业
	联系电话
	电  子  邮  箱

	联系人：
	
	
	
	
	

	
	
	
	
	
	

	
	
	
	
	
	

	
	
	
	
	
	

	
	
	
	
	
	

	会议建议
	


(注：参会回执请4月30日之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第三届“双新会”专用电子信箱：cccsxh3@126.com。表格可以根据需要增行。)
附件2： 

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双新会”

交 流 材 料 报 表

	单 位 名 称
	

	通 讯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 报 材 料
	作  者
	联系电话
	电  子  邮  箱

	活动案例：
	
	
	

	
	
	
	

	
	
	
	

	
	
	
	

	论文：
	
	
	

	
	
	
	

	
	
	
	

	
	
	
	


（注：交流材料报表请6月30日之前与活动案例和论文一起，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第三届“双新会”专用电子信箱cccsxh3@126.com。表格可以根据需要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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